
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要求，进一步推动我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有序

地开展，本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和“及时、

便民”原则，对以下工作制度加以完善：

一、信息公开审核、报送制度

1、健全主要领导负责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核机制。综合

管理科是负责信息公开审核的工作机构，负责管理、协调政

府信息的审核工作。

2、各业务科室应主动将在工作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及时

汇总到综合管理科。公文类信息的发文单上要注明信息公开

属性。属于免予公开的，应当注明免予公开的理由。非公文

类信息的公开应当以方便和服务群众为原则，参照公文类信

息的要求确定其属性。

3、综合管理科应督促业务科室及时报送其新产生或掌

握的政府信息，并对各科室送交的政府信息属性予以审核，

对免予公开的理由予以审定。综合管理科认为业务科室确定

的属性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可以与业务科室商洽重新确

定属性，协商不一致的，可以提出审核意见，由文件签发人

确定。

4、主要领导在签发公文时，最终确定公文的属性。对

于难以判定属性的，可向区政务公开科等部门咨询确定。



5、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应及时将领导签发、确认的各类

政府信息按照《规定》规范进行编目。编目完成后，要及时

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纸质目录、移交表、相应文件和电子

目录按照要求报备区政府信息公开受理中心；将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文类信息的纸质目录、移

交表和电子目录按照要求报备区政府信息公开受理中心。

6、全部信息的报送都应严格按照规定填写移交表、办

理移交手续。

7、要按照要求及时填写并返还政府信息公开确认单。

二、网上公开信息更新、维护制度

1、各科室要根据本部门不同时期的工作特点和任务，

及时有效地梳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重点突出

办事制度方面的公开，特别是针对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群

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和环节进行公开。各科室发布的信息应以

业务工作动态为主，要注重提高信息质量。

2、各科室对于上网公开的信息应仔细核对，力求信息

无描述不准确，用语不规范，表述有歧义等情况。所有上网

公开信息均须交由分管领导审核。分管领导审核通过后，交

由主要领导审阅。主要领导审阅签发后，由综合管理科专人

负责进行上网公开，力求做到页面清晰美观，信息准确无误。

3、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要在信息产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最晚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以内上传到区政府门

户网站和本单位网站。要及时更新目录索引，保证“信息增

加一条，目录索引更新一条”。



4、报送受理中心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应与区政府门户

网上发布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量相一致。

三、信息公开接待、办理制度

1、认真做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阅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和申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接待、办理工作。健全接

待、办理程序，规范开展查阅接待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

理。

2、接待场所要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方便公众检索、

查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申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3、对于查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公众，应要求其出示

身份证件，并做好登记和记录。

4、对于公众直接向我办提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申请，

应按照规范程序，在申请人出示身份证件并填写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表后受理。要在规定的受理时限内办理完毕，并将办

理结果通知申请人。对于所申请信息属公开或部分公开的，

应在将办理结果通知申请人后的规定时限内按要求向申请

人提供相应信息。

5、对于区政府信息公开受理中心转来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应按照规范程序办理交接手续，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

毕，并将办理结果和相关告知书、相关信息（属公开或部分

公开的）报送受理中心。

6、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申请应一事一申请。

四、文明服务制度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在接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查



阅和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中，应使用文明、规范的服

务用语，注重礼貌服务、文明服务。

2、在接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查阅和依申请公开时，要

热情、耐心，认真对待每件查阅和申请。对于信息申请（查

阅）人不了解申请（查阅）程序、规定的，要耐心细致地做

好解释工作，指导申请（查阅）人按规定申请（查阅）公开

政府信息。

五、信息公开检查、评议制度

1、进一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检查评议机制，加强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检查，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2、各职能部门应指定专人（一般由部门负责人担任）

定期对本部门提供政府信息是否及时、完整、规范等进行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加以纠正。

3、综合管理科在抓好自身信息审核、信息编目、送交、

依申请公开处理等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对各科室信息送交工

作的检查、指导，有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健康开展。

4、定期组织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检查评议，重点检

查各项制度和职责的落实情况。

5、定期组织开展评比活动，对信息公开工作开展较好

的部门予以表彰，督促指导落后部门及时整改。

六、信息公开统计制度

1、由综合管理科负责每月对我办和各科室信息公开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将统计分析结果制表

报送各分管领导，纳入日常工作考核范围。



2、按照《规定》的要求，认真做好年度主动公开、依

申请公开、免予公开、公文类政府信息的统计工作以及主动

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受理情况的统计工作。统计工作

应符合《规定》的要求，并把每条信息的申请作为一项申请。

3、及时、准确地做好月度、年度报表的填写、报送工

作。

七、信息公开归档制度

1、及时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文件、资料、影像

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2、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应认

真分类、整理，归档备考。

3、做好每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处理相关文书的归档

工作。将每项申请表（包括普陀门户网站的网上申请、区政

府信息公开受理中心转来的申请）以及答复概要（包括电子

版）进行归档。

4、做好工作中产生的、需要归档保存的其他文件、资

料的归档工作。

5、归档工作应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规范进行。

八、信息公开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1、抓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确保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的落实。

2、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政府依法行政的一部分纳

入平时工作的检查评议和干部考核体系。

3、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内容主要为《规定》的实



施情况。包括相关工作机构和制度建设、落实情况，职责履

行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是否到位、规范、便民等。

4、在考核的基础上，对因不按照《规定》的要求履行

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职责的应视情况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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